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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林偉民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5
電子信箱：a002608@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鹽埔鄉高朗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特字第11300920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3009203200-1.pdf)

主旨：有關「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流程

圖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113年3月15日第1次毒品防治工作會報暨諮詢委員

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請學校利用相關集會加強宣導「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

檢及輔導作業流程」，並刊登學校官網明顯區域，以保障

學生權益，落實法制。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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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流程圖 

 

 

 

 

 

 

 

 

 

 

  

備註： 
1.檢警請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友善告知學校、校外會查處情形。 
2.教育單位與警政機關得適時發布藉由校外聯巡或情資提供機制，破獲之重大案件
或青少年危安事件預防等正向新聞；惟應於發布媒體前，友善互相知會相關新聞
資訊。 

透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視

導，了解各直轄市、縣(市)情資

提供情形。 

查緝藥頭 

依法處理 

警政署 

查察結果 

教育部 

根據警政署提供

資料，辦理有功

人員獎勵事宜 

彙整後查察結果 

學校務必告知學生及未成年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毒品來源

通報依本部溯源通報作業流

程須由校外會提供警方，以減

少事後爭議。 

警察機關 

學校知悉 

藥頭情資 

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 

以密件送校外會 

(大專校院送教育部) 

校外會 
(教育部) 

地檢署 

查緝藥頭 

依法處理 

學校發現藥頭情資，將毒品來 

源相關情資，以密件函送校外 

會單一窗口轉送警政機關，並 

副知國教署，將相關情資轉化 

為職務報告後，報請地檢署指 

揮追查上源藥頭。 

密件 

地檢署 少年法院 


